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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文 化 、 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 員 會  
二 零 二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

會 議 報 告  
 

( 1 )   委 員 會 選 舉 副 主 席 的 提 名 和 結 果 如 下 ：  
  
 由 於 截 至 提 名 期 結 束 ， 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提 名 表 格 ， 因 此 委 員 會 副

主 席 的 職 位 懸 空 。  
   
( 2 )   委 員 會 討 論 ：  
   
 ( i )   “ 白 石 體 育 園 ” 工 程 計 劃 擬 建 設 施 ； 以 及  
   
 ( i i )   於 火 炭 山 尾 街 興 建 社 區 設 施 聯 用 綜 合 大 樓，並 通 過 以 下 臨 時

動 議 ：  
   
  “ 背 景 ：   

  
發 展 局、政 府 產 業 署 於 沙 田 區 議 會 文 化、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

員 會 上 公 布 火 炭 綜 合 大 樓 的 最 新 方 案 ， 綜 合 大 樓 內 將 不 會

預 留 空 間 重 新 安 置 熟 食 市 場 ， 政 府 亦 無 意 在 附 近 土 地 重 置

熟 食 中 心，火 炭 熟 食 市 場 被 逼 結 束 營 運，沙 田 區 將 失 去 其 中

一 個 地 區 特 色。故 此，沙 田 區 議 會 文 化、體 育 及 社 區 發 展 委

員 會 動 議 ：  
 

(一 )  要 求 政 府 在 規 劃 中 的 政 府 聯 用 大 樓 或 火 炭 (西 )熟 食 市

場 附 近 未 有 發 展 用 途 土 地 預 留 空 間 重 置 熟 食 市 場  
 
 



( 二 ) 

(二 )  要 求 政 府 提 供 收 回 火 炭 (東 )、 (西 )熟 食 市 場 及 興 建 綜

合 大 樓 時 間 表  
 
( 三 )  要 求 政 府 永 久 重 置 熟 食 中 心 前 提 供 臨 時 過 渡 安 排 讓

檔 戶 繼 續 經 營 。 ”  (一 致 通 過 )。  
   
( 3 )   委 員 會 通 過 由 許 立 燊 先 生 和 衞 慶 祥 先 生 擔 任 傑 志 沙 田 康 體 事 務

諮 詢 小 組 成 員 。  
  
( 4 )   委 員 會 備 悉 ：  
   
 ( i ) 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提 交 的 文 件，包 括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

沙 田 區 舉 辦 文 化 活 動 及 設 施 使 用 的 匯 報 及 計 劃 (二 零 二 一 年

第 三 季 及 第 四 季 )》 、 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沙 田 區 舉 辦 康

樂 體 育 活 動 及 設 施 管 理 的 匯 報 及 計 劃 (二 零 二 一 年 第 三 季 及

第 四 季 )》 和 《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沙 田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

推 廣 活 動 匯 報 及 計 劃 (二 零 二 一 年 第 三 季 至 第 四 季 )》 ；  
   
 ( i i )   沙 田 文 藝 協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； 以 及  
   
 ( i i i )   沙 田 體 育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。  

 
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5 / 2 5  
 
二 零 二 二 年 一 月  


	STDC 13/55/25

